

附件2


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调整<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>部分条款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住房租赁条例》《北京市房屋建筑使用安全条例》，科学划分裁量档次，规范全市住建系统行政处罚职权行使，结合行政执法实际，我委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进行了修订和调整。合计新增18项、调整115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一是《住房租赁条例》《北京市房屋建筑使用安全条例》颁布实施，新增、调整部分涉及住建领域行政处罚职权，需依法修订和调整相关行政处罚职权的裁量基准。
二是根据我市住建领域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对现行部分法定罚款幅度较大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重新划分了裁量档次，细化了裁量适用的情形。
三是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关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相关要求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明确规定“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。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”。
四是贯彻落实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相关要求，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、危害后果消除情况、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，依法明确从轻、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形，明确了处罚公示期及可缩短公示期，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。
二、主要内容
1.依据《住房租赁条例》，调整了本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14项职权的认定与处罚依据，对新增的14项处罚职权明确了裁量标准。依据《北京市房屋建筑使用安全条例》，调整了本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6项行项职权的认定与处罚依据，对新增的4项处罚职权明确了裁量标准。
2.重新划分部分裁量阶次。结合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对部分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进行细化调整，重新明确了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。
3.按照违法行为分类和处罚公示相关要求，根据市场主体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，将相关违法行为区分为轻微违法行为、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；对应将处罚公示区间在6个月至36个月之间；可依申请缩短公示区间在3个月至12个月之间。同时明确了“谁处罚、谁公示”等行政处罚公示及受理缩短公示期的主体责任。
三、起草过程
依据《住房租赁条例》《北京市房屋建筑使用安全条例》的规定和执法实践需求，结合相关业务部门的意见，研究起草了本通知所涉裁量基准的草稿。充分听取了相关业务部门和区级执法部门对草稿的意见建议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现对外公开征求意见，确保裁量基准可落地、可执行、便于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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